
■張崑陽妄批法官偏私。
fb截圖

■張錦雄聲言張錦雄聲言「「法治已法治已

死死」」。。 fbfb截圖截圖

■黃之鋒聲言要求國黃之鋒聲言要求國
際關注事件際關注事件。。 fbfb截圖截圖

■冼錦豪妄稱法官唔中立
冼錦豪妄稱法官唔中立。。

fbfb截圖截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A5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鄧逸明

20202020年年44月月2626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2020年4月26日（星期日）

2020年4月26日（星期日）

將軍澳「連儂隧道」的持刀傷人案被告日前被判入獄45個

月，惟泛暴派中人不滿主審裁判官郭偉健在宣判時狠批黑暴

是造成是次悲劇的主因，紛紛出言恐嚇要「斬死佢」、「燒

咗佢」、「係（喺）條街認到就打×佢最實際」等等。「香

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及大批泛暴派區議員則發起「一人一

信」投訴法官郭偉健，企圖向司法機構施壓。香港政法界人

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均表示，郭官判是案被

告監禁45個月的理據「穩如泰山」，有關人等恐嚇法官將會

削弱香港的司法獨立，更涉嫌藐視法庭和刑事恐嚇。

泛暴藐視法庭 恐嚇斬死法官
不滿不滿「「連儂隧道連儂隧道」」傷人案判詞傷人案判詞 發投訴信圖施壓司法機構發投訴信圖施壓司法機構

泛暴頭目

「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前發言人
張崑陽：

郭官居廟堂之位，侵辱忠良，偏私一方，逆
行倒施，揣奸把猾，可謂法律界之雙面人。

深水埗區議員冼錦豪：

法官審案唔中立，佢根本枉為人。

屯門區議員張錦雄：

法制已死，恐怖判詞。

元朗區議員張秀賢：

法制：呢個陣（仲）係法官？

觀塘區議員梁翊婷：

由某天開始，香港法官成為一個笑話。

元朗區議員陳詩雅：

香港從未有法制。

黃之鋒、楊雪盈、岑敖暉、劉頴匡：

（轉發投訴郭偉健的「一人一信」）。

深水埗區議員劉偉聰：

如一個旁觀者在合理的情況下，認為法

官對涉案各方存在偏見或不公的實質風
險，該法官便不適宜審理該案件。

油尖旺區議員陳梓維：

（轉發劉偉聰帖子）。

專欄作家王岸然：

祝願郭偉健好快碰到高尚情操的人。

黃絲

「DeJong疤狗」：

斬死佢，仲投咩訴，斬完話支持popo，認
錯人，坐兩年就得。

「過路老人」：

投咩訴，燒咗佢算啦。

「永瀆雲加」：

推，好X嬲，疫症之後死梗。

「藍白紅」：

如果個狗官比（俾）人斬，佢仲會唔會讚
情操高尚。

「哥倫布」：

我好想認識郭官既（嘅）家爺仔乸。

「極速神驅」：

推到個狗官死全家。

「北非聖誕老人」：

伯母生個仔咁叻仔，好需要問候下佢點教
出黎（嚟）。

「挪威的森林貓」：

有冇全家福，係（喺）條街認到就打X佢
最實際。

「黃文廸」：

X街紅官，祝你早日個肺開花。

「細心男朋友」：

佢俾人桶一刀啦，痴（黐）X線。

「凱羅忍」：

要向（入）美國黑名單。

「斑馬牌」：

唔單止要一人一信，仲要推呢啲政治案加
判決上Twitter國際化件事，取消香港關係
法，實現真攬抄（炒）。

資料來源：facebook、連登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文根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警方昨
日在Instagram發放一段全長約6分鐘的
「5秒答問大會」短片，回應早前收集的
市民提問。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
永祥在片中被問及「8.31事件」「死亡
人數」直言，「死咗幾多人？死嘅係我
嘅腦細胞啊，俾你哋激死嘅。」有人問
到「一哥」何時落台，他則強調，只有
懼怕正義的人才會想一哥辭職，「警隊
不會沒有『一哥』，香港不會沒有『警
隊』。」

警IG拍片回應市民提問
警方早前在Instagram發起限時動態

「5秒答問大會」收集提問，並於昨日從
收到的2,120條問題中揀選50條拍片回
應。該片由畫外音提問，將市民關心的

問題分為投考篇、行動篇、裝備篇、公
共關係科篇、番外篇等，部分問題十分
敏感，警察「琪琪」和江永祥分別出鏡
答題。
畫外音以相對激動的語氣問及元朗

「7.21事件」，江永祥強調，從來沒有
停止調查，至今拘捕37人，其中7人更
已被落案及上庭。被問到「8.31事件」
「死亡人數」及證據，他說：「『死』
咗幾多人？死嘅係我嘅腦細胞啊，俾你
哋激死嘅。」

「只有懼怕正義才想『一哥』辭職」
被問及警方會否就「七警案」道歉

時，江永祥表示，處長已經講過，警
方會根據公務員守則和警隊條例跟
進，秉公辦理。至於「一哥幾時落

台」，他強調，處長理直氣壯及做得
好，只有懼怕正義的人才想他辭職，
又說警隊不會沒有「一哥」，香港不
會沒有「警隊」。
有不少市民查詢報考警察、輔警的資
格等，亦有市民表示自己想投考警隊，
但又擔心別人的目光，「琪琪」指：
「唔使怕，做好自己，覺得啱就得
啦。」
有市民則關心警察情緒壓力如何處

理，亦詢問「琪琪」對外界誤解警隊有
何感覺。她直言感覺到「吃力不討
好」，不過會繼續努力，消除市民對警
方的誤解。至於香港是否仍是最安全的
城市之一，她強調「絕對是」，但重申
要有效執法除了靠警察，市民奉公守法
的意識都極之重要。

黑暴「破窗效
應」削青少年守法
意識，影響社區治
安。一名18歲青年
在同黨協同和操控

下，半個月內在大埔區先後打劫油站、賓
館，劫得5,000元迅即花光，再劫便利店時
失手被擒。警方追查下再拘捕3名同黨，檢
獲利刀及長鐵鎚等武器證物。
被捕4名男子（18歲至48歲），分別涉嫌
「行劫」、「企圖行劫」及「藏有攻擊性武
器」罪名，其中年齡最大的48歲疑犯，疑有
黑幫背景。
本月12日凌晨3時許，兩名刀匪闖入大埔
太和路9號一間油站，指嚇職員並劫去約
1,000元現金。20日凌晨4時許，一名刀匪
闖入大埔運頭角里一間賓館，指嚇職員劫去
約4,000元現金後逃走。前日（24日）凌晨
2時許，一名刀匪闖入大埔懷仁街一間便利
店企圖打劫，因女職員啟動警鐘而事敗逃
走。
警員接報趕至經兜截，拘捕一名涉案18歲
無業青年。警方調查相信，該名18歲青年還

涉及12日及20日的兩宗劫案，相信有人協助
他干犯劫案。

花光5000元「快錢」再劫便利店被捕
大埔警區調查隊追查下，於本月24日拘捕

一名32歲無業男子，涉嫌與該名18歲青年打
劫油站，另拘捕一名21歲青年，涉嫌在18歲
青年打劫賓館時「把風」。據悉，青年劫得
的5,000元已被瓜分和花光，故再打劫便利
店，結果失敗被捕。
行動中，探員再破獲一個樓上武器庫，檢
獲4把利刀及一個長鐵鎚，拘捕一名48歲無
業男子扣查。
大埔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莊成逸警司
表示，注意到疑犯中兩人較年輕，相信是因
為目前社會的氣氛，加上很多假信息傳遞，
令年輕人守法意識非常薄弱，易被較年長的
人煽惑推動。
他表示，明白到近期本港經濟狀況欠佳，
有人想以不同手段「搵快錢」，其中可能涉
及非法手段，而行劫屬嚴重罪案，最高可判
處終身監禁，市民勿以身試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踢保」並不等
於清白。去年萬聖
節，有黑衣魔借太
子站「8.31」所謂
「死人」一事，在

港九發起非法集結。防暴警在旺角一帶維持
秩序期間，一名18歲男學生涉嫌推撞警員被
捕，但他拒絕保釋安排，即俗稱的「踢
保」，獲准離開警署。警方經深入調查後，
於前日正式落案起訴他一項襲警罪，昨日在
西九龍法院提堂。被告獲准保釋候訊，案件
押後至6月1日再訊。
18歲男學生李冠霖，被控一項襲警罪。控

罪指，他於去年10月31日在九龍旺角彌敦道
與荔枝角道交界的康民角內，襲擊執行警務
的警員A。辯方在庭上投訴稱，被告被捕後
及錄供詞時被警員「威嚇」，要求法庭記錄

在案，以及申請案件押後至6月1日，其間索
取文件及提供法律意見。
署理主任裁判官嚴舜儀批准被告以1,000

元保釋外出，其間不可離港、住在報稱地
址、守禁足令等。考慮到被告年輕，所守的
宵禁時間較長，即由晚上9時至翌晨6時，免
去他每周到警署報到。

警重申「踢保不等於清白」
警方多次重申，「犯法便是犯法、踢保不

等於清白」。日前，警方在官方 facebook
指，在去年8月12日在沙田非法集會中，有
15名被捕者「踢保」獲暫時釋放，但警方徵
詢律政司意見後，於本月14日正式控告其中
5男1女一項「非法集結」罪，連同較早時已
被控的一名男子，7人將於5月15日於沙田
裁判法院提堂。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暴徒為咗削弱警力同
取得警方內部資訊，竟
派「黃絲」做臥底？有
網民喺 facebook爆料，
話有個姓耿嘅輔警，經
常喺社交媒體發放支持

暴動嘅言論，不但稱呼暴徒做「手
足」，更喺警方驅逐佔領理工大學嘅暴
徒期間，呼籲網民「聽日poly救人」。
該網民想搵多啲資料嘅時候，該名「臥
底」已刪除所有「罪證」，企圖「毀屍
滅跡」，好彩網民當時有截圖保留證
據，並呼籲警方盡快調查，清除瘀血。

曾狂言愛攬炒「血債只有血償」
有關帖文顯示該名耿姓「臥底」嘅中

英文名、輔警編號同駐守地點。爆料人

話該名「臥底」「極度深黃」，曾喺fb
話「我愛『攬炒』」同「要救『手
足』」，所以懷疑佢係潛入警隊嘅「黃
絲」臥底。
根據截圖所見，着住輔警制服嘅耿攞

住一束花，花牌就上寫住佢嘅名。佢曾
經喺其他post狂言「五大訴求、缺一不
可」，甚至喺上年區議會選舉前夕幫泛
暴派「拉票」：「血債從來只有血償冇
票償…唔該唔好成日講血債票償！『手
足』既（嘅）生命同前途唔係區選可以
償還到既（嘅）！」
唔少網民一睇完就火滾。「Maggie

Yong」大鬧：「一定要清除警隊的害群
之馬，唔可以放過，特別以輔警最嚴重，
離曬（晒）大譜！」「Connie Cheng」
亦促請警方盡快跟進：「 一哥快啲做

嘢，清瘀血！」「Cecilia Wong」就為佢
「解釋」：「可能警察制服太靚才做輔
警吧！但請你把制服脫下，你不配穿
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航

黑暴削守法意識 無業青三度行劫

18歲學生涉襲警「踢保」後終被起訴

重申「831」無死人
江sir：死嘅係我嘅腦細胞

「黃」輔警公然撐暴 網民促一哥除瘀血
�&1
��

裁判官郭偉健日前在宣判時接納
被告並非有預謀帶刀傷人的辯

解，還在判詞中表示，明白被告是
因為「社會活動」壓力而「滿身鮮
血、奄奄一息」，一時情緒失控，
並狠批去年下半年肆虐的暴力示威
者，打着民主自由的旗號作出「文
革式」甚至恐怖主義式的極端、醜
惡行為，竟仍自詡是在追求民主，
極為諷刺。
泛暴派爭相表態，楊雪盈、岑
敖暉、劉偉聰、陳梓維等紛紛轉
發投訴郭偉健的「一人一信」，
稱郭官有「五宗罪」，包括「立
場有違中立」、「高調讚揚被告
情操，可能被市民誤會鼓吹犯
案」、「多次發表不當言論」、
「未有斥責行兇」等。有黃絲更
在網絡留言，聲言要「斬死佢
（郭偉健）」，「燒咗佢」，
「係（喺）條街認到就打×佢最
實際」等等（見表）。

馬恩國質疑投訴無理據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

師馬恩國表示，如對判決不滿可以
上訴，而要投訴法官必須基於有關
法官作出了失當行為，而非僅因不
滿判詞的表達就投訴。
他認為，郭偉健的判決中肯，亦

表達了阻嚇力，即這些行為不值得
鼓勵，如果有人帶刀出街傷人，起
碼會被判處3年以上的刑罰，決非
鼓吹犯案，而45個月亦是較重的懲
罰。

容海恩批泛暴削港法治
執業大律師、立法會議員容海恩

表示，郭官在判案時會考慮任何求
情理由，郭官在判詞中只是複述被
告自己的求情，以及干犯罪行的理
由，故不認為郭官將任何政治考慮
放入判詞，並批評泛暴派用強硬手
段阻撓香港法治的實踐。

丁煌強調判決穩如泰山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執

業大律師丁煌認為，45個月的量刑
合理，郭官的判決受上訴庭判刑持
刀襲擊的指引約束，亦依照司法界
就刑期判刑的習慣，並沒有抵觸刑
事判案的先例，在法律上，判決穩
如泰山。在作出48個月的判刑下，
法官的憐憫之心得不到伸張，所以
在判詞中會較多表達，投訴法官是
完全不會成功的。
他續說，針對法官作出直接的人

身攻擊和威脅，或會造成藐視法庭
和妨礙司法公正，奉勸市民不要作
出過火言論。

泛暴黃絲狂言兇法官

■涉事的耿姓輔警去年區選前夕曾為泛
暴派「拉票」。 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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